2020年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管理

工作说明

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号）、陕西省委、陕西省政府《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陕发〔2019〕3号）和宝鸡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印发《宝鸡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方案》的通知精神，加快建成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，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，2020年，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覆盖预算管理全过程绩效评审（价）工作，推进我县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工作再上新台阶，使财政资金在我县经济建设和追赶超越中发挥积极作用。

一、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 
2020年所有一级预算部门在编制2020年部门预算时，根据部门职能职责和年度工作计划等制定了部门整体支出绩目标。 
二、绩效目标制定规范化 
1.预算单位编制绩效目标。按照“谁申请资金，谁编制目标”的原则，主管部门组织项目单位编制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报财政局。 
2.县财政局审核。县财政局对部门申报的绩效目标的完整性、相关性、适当性进行符合性审核，重点审核绩效目标可行性，对绩效目标设定、绩效指标设臵的细化量化情况提出审核意见，并将审核情况反馈预算单位。 
3.预算单位修改。各预算单位认真参考县财政局反馈的审核意见，组织本部门单位修改完善后再次上报。 
4.县财政局再下达部门预算批复时，同步下达资金绩效目标。 
三、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 
制定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办法，优化对预算绩效管理质量和效果的考核指标，完善预算执行进度等指标并增加相应的考核权重，进一步发挥工作考核对预算绩效管理质量和效果的促进作用。
